


创始股东协议


甲方：北京柯林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人姓名：刘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CCCXL41T
电话号码：18001317820         微信号：18001317820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村南北方丝绸厂5幢平房146号    

乙方：李君                    身份证号码：431202198109180457
电话号码：18001317822         微信号：18001317822
地址：湖南省洞口县黄桥镇幸福街7组241号

丙方：孙方涛                  身份证号码：230421198108242419
电话号码：18001028768         微信号：18001028768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武官寨镇齐庄村56号

丁方：申瑛                    身份证号码：430521199307196854
电话号码：17319182795         微信号：17319182795
地址：广西灵川县定江镇八里五路6号水榭花都百合苑3栋1单元201室

戊方：刘述珍                  身份证号码：43252219731110582x
电话号码：18001317819         微信号：18001317819
地址：湖南省双峰县杏子铺镇小窑村苦株村民组


以上任意一方，以下单称“股东”，合称“全体股东”。
全体股东经自愿、平等和充分协商，就共同投资设立本协议项下公司的有关事宜，依据我国《公司法》、《民法典》等有关法律规定，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各方信守执行。
第1章 公司创建
第1条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沐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币种下同）10 万元
公司的住所、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期限等主体基本信息情况，以公司章程约定且经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致力于暖通与空调行业后市场服务交付工作。
第2条　 股东出资和持股比例
（1） 出资方式、认缴注册资本、持股比例如下：
	出资方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甲方
	北京柯林通达科技有限公司
	现金
	7
	70%

	乙方
	李君
	现金
	2.1
	21%

	丙方
	孙方涛
	现金
	0.3
	3%

	丁方
	申瑛
	现金
	0.3
	3%

	戊方
	刘述珍
	现金
	0.3
	3%


（2） 全部股东出资，在 2023 年3月 31 日前投入到以下帐户：
户  名：北京沐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账  号：
开户行：
第2章 股东权利与义务
第3条　 股东权利
（1） 股东享有利润分配权，分配方案如下：
1． 公司累计分配利润小于等于出资额时，按持股比例分红。
2． 公司累计分配利润大于出资额后，甲方分配30%，乙方分配60%，丙方、丁方和戊方平均分配10%。
3． 孵化奖励：乙方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公司培养的人员，孵化成立新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则乙方享有子公司10%在职股；子公司再孵化出新公司（以下简称“孙公司”），乙方享有孙公司5%在职股；在职股分红在甲方分红中兑现。如果乙方离职，自离职当月起，视为自动放弃在职股。在职股核算举例：甲方在子公司分红10万元，则乙方享有子公司分红为：10万×1/7=14285.71元，乙方在孙公司在职股分红以此来类推：10万×1/14=7142.86元。
4． 公司利润每月结算，次月分配50%，剩余50%于财年结束后30日内分配。利润以实际回款且对应的工作完成交付和验收合格后方可结算。
（2） 股东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表决权委托甲方行使，甲方应该合法行使表决权。
（3） 股东有权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4） 股东有权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5） 股东有权依照法律、公司合同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 公司终止或清算时，股东有权按其所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公司剩余财产；
（7） 乙方必须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任总经理职务，其他各方仅出资，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管理，但可以行使监督权和建议权。
第4条　 股东义务
（1） 遵守公司章程；
（2） 依其所认购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缴纳股金；
（3） 股东不得擅自动用、挪用公司资金，公司资金收支均需经公司账户，并由公司财务人员处理；
（4）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全体股东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第5条　 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3章 股权退出与变更机制
第6条　 股权锁定
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为股权锁定期，锁定期内全体股东不得退出、转让所持股份。股权锁定期满后，乙方股东股权退出，需要具备相应能力的新股东承接，并担任总经理职务。除乙方外的股东如需要退股，其余股东享有优先受让权，如确实需要转让给第三方的，应取得其余股东的一致认可。
第7条　 清退
（1） 发生以下情形，股东大会有权清退该股东，被清退的股东丧失全部股东权力：
1． 股东主动从公司离职的；
2．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被解职或严重违反公司制度被开除的；
3． 有挪用公司资金、私分侵占公司资产、恶意损害其他股东利益行为的；
4． 因自身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约定职务的；
5． 违反本协议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
6． 违反本协议或公司章程等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7．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8． 因婚姻关系解除而导致股权分割的；
9． 股东去世、股权继承或丧失能力的。
10． 法律或其他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应退出股份的。
（2） 股权锁定期内被清退的，被清退股东默认同意以壹元的价格，将其股权按其余股东各自持股比例进行转让,被清退股东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3） 股权锁定期满被清退的，被清退股东以最近一个月公司分红后剩余资产的价格，将其股权按其余股东各自股权比例进行转让，被清退股东应无条件予以配合。
第8条　 股权稀释
因引进新股东需出让股权，全体股东按股权比例稀释。
第9条　 公司清算
（1） 以下情形导致终止公司经营，协议各方互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因政府、法律、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终止公司经营。
2． 经全体股东表决通过后一致同意终止公司经营。
3． 全体股东约定，公司连续六个月亏损，自动终止公司经营。
（2） 公司终止经营后，全体股东共同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后有剩余资产，须在公司清偿全部债务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资产。
第4章 其他约定
第10条　 一致行动
（1） 公司引入投资人后，涉及如下事项时，全体股东应作出相同的决定：
1． 公司发展规划、经营方案、投资计划；
2． 公司财务预决算方案，盈亏分配和弥补方案；
3． 修改公司章程，增减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组织形式或主营业务；
4． 制定、批准或实施任何股权激励计划；
5．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或缩小；
6． 聘任或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
7． 公司合并、分立、并购、重组、清算、解散、修改章程、增资、减资；
8． 其余全体股东认为的重要事项。
（2） 全体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余股东应作出与甲方一致的决定。
第11条　 竞业禁止
未经全体股东书面同意，公司存续期间，任何股东不得以自营、合作、投资、被雇佣、为他人经营等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的行为，如违反本条约定，所获得的利益无偿归公司所有。（股东在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或其他甲方控股参股公司任职或互助，不视为违反此条）。
第12条　 禁止劝诱
任何股东自退股之日起2年内，非经公司全体股东书面同意，其不劝诱、聘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受聘于公司的员工，并保证其关联方不会从事上述行为。
第13条　 拘束力
本协议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如与公司章程和各类方案不一致的，在全体股东范围内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第14条　 违约责任
全体股东违反或不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须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公司与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15条　 争议解决
如因本协议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任一股东有权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16条　 送达地址
全体股东在本协议载明的地址、手机号、微信号均为有效联系方式，向该地址发出的书面通知，自发出之日起满七天视为送达，所发出的手机短信，自发出之时，视为送达，送达之日起满七日未答复的，视为默认同意送达事项。
第17条　 生效及其他
（1） 本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于2023年4月1日起生效。
（2） 本协议财年指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3） 未尽事宜，由协议各方另行协商，所达成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协议一式五份，协议各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18条　 附件
附件1《创业孵化公司薪资标准》
（以下为签章栏，无正文）



甲方：                           乙方：      

丙方：                           丁方：

戊方：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 北京市丰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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